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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田北俊議員獲選為是次聯席會議的主席。

II 把中區警署把中區警署把中區警署把中區警署、域多利監獄及前中央裁判司署樓、域多利監獄及前中央裁判司署樓、域多利監獄及前中央裁判司署樓、域多利監獄及前中央裁判司署樓 改改改改

建為與旅遊相關的發展及現址使用者的重置安排建為與旅遊相關的發展及現址使用者的重置安排建為與旅遊相關的發展及現址使用者的重置安排建為與旅遊相關的發展及現址使用者的重置安排

(立法會CB(1)1495/02-03(01)號文件   經濟發展及勞

工局提供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CB(1)1495/02-03(02)號文件   保安局提供的

資料文件；及

立法會CB(1)1551/02-03號文件  
(在席上提交、其後於 2003年 4月 29日
送交委員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電 腦 投

影片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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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遊事務專員利用電腦投影設備，向委員簡介讓私

營機構參與保存和修復中區警署、域多利監獄和前中央

裁判司署樓 (下稱 “該樓 ”)及把該址發展作旅遊用途
的計劃 (下稱 “該計劃 ”)。她綜述該計劃的實施大綱及該樓
的發展限制。

3. 保安局副秘書長向委員簡介為現時使用該樓 的部

門擬訂的重置安排，以便把該樓 重新發展為文物旅遊

景點。為了達到在 2005年或之前騰空該樓 的目標，樓

內的數個警隊單位會首先暫時遷往其他地方，然後再

作長遠重置安排。臨時重置所需的費用預計少於 1,000萬
元，長遠重置計劃的費用預計約為 6.76億元。關於域多利
監獄的重置安排，政府當局計劃在喜靈洲擬建監獄於

2013年竣工之前，在 2005年或之前把現時的荔枝角收押
所舊已婚職員宿舍改建為低度／中度設防女子監獄。擬

議的女子監獄將提供 650個懲教名額，按 2002年 9月價格
計算，預計所需的建設費用為 2.5億元。樓 內的入境事

務處域多利中心及遣送離境分科，將會遷往屯門掃管笏

入境事務中心，該中心目前正在興建中。

現址的發展潛力

4. 作為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前委員，石禮謙議員對此項

有助推動保存本港文物古蹟的擬議發展表示支持。不

過，他感到失望的是，政府當局未有認真研究如何把該

樓 現址用於更有效益的用途，從而為政府帶來更大收

益。結果，該計劃只能在現有建築物內發展約 20 500平方
米商用建築樓面面積。他認為，當局應讓私營機構在符

合文物保存規定的範圍內提出發展該樓 新方案的自

由。此舉將有助盡量提高該項發展的價值，使普羅大眾

受惠。

5. 周梁淑怡議員申報利益，表明她是香港旅遊發展局

(下稱 “旅發局 ”)主席。她表示，香港在推廣及發展文物旅
遊方面已落後於其他地方，故此旅發局曾促請當局早日

落實該計劃。關於文物保存規定，她認為政府當局應將

強制性的文物保存規定減至最低，讓日後的計劃建議者

有較大自由度推行該計劃，包括決定可作發展用途的商

用建築樓面面積。

6. 旅遊事務專員答稱，強制性文物保存規定已在反映

和保存該址的文物價值為原則下減至最低，讓日後的計

劃建議者盡可能有更大自由度落實發展概念。她指出，

在發揮創意和保存文化遺產之間必需取得平衡。在該樓

內的 28幢建築物當中，日後的計劃建議者只須保存 4幢
被認為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並可彈性地選擇只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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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15幢建築物的外部。當中亦會留有彈性，容許拆除
其餘 9幢非歷史構築物。她指出，該計劃可發展的 20 500
平方米商用建築樓面面積，只是按照財務顧問假設的 1.4
地積比率估算出來。根據由私營機構參與發展的前水警

總部旅遊計劃的經驗，她有信心現時的發展項目會受到

私營機構廣泛歡迎。

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執行秘書 (古物古蹟 )(下稱 “康文
署執行秘書 (古物古蹟 )”)補充，只要不影響其他建築物的
結構和安全，內園的新發展及地底發展均會獲得批准。

8. 關於彈性選擇拆卸非歷史構築物以作重建，主席查

詢新發展項目的核准高度。

9. 康文署執行秘書 (古物古蹟 )指出，日後的計劃建議者
雖可彈性地選擇拆除非歷史構築物以進行重建，但有關

發展項目必須與周圍環境協調。因此，該址不應用作興

建高樓大廈。儘管如此，計劃建議者仍可在適當時更改

建築物的內部裝置，但已列為具歷史價值的則除外。

10. 石禮謙議員並不完全認同政府發展前水警總部的做
法。他認為，政府施加的限制削弱了水警總部舊址的發

展潛力和價值。為免重蹈覆轍，他促請政府當局一方面

應讓私營機構有較大自由度提出具創意的重建構思，務

求令該計劃發揮最大效益和價值，另一方面應保存和修

復該樓 ，並把它發展為一項文物旅遊設施。石議員又

建議為該樓 的發展項目舉辦國際性設計比賽。劉炳章

議員亦對舉辦擬議的國際性設計比賽表示支持。

11. 劉炳章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任職的公司或會參與
發展該計劃。他歡迎當局為具商機的工程項目引進私營

機構的資源，把該些項目發展為文物旅遊設施。不過，

他指出，招標文件必須訂明該樓 的發展潛力，使當局

能公平地評審準投標者提交的建議書。他又要求當局就

該計劃的財政及技術可行性評估提供資料。

12. 劉江華議員亦支持為具商機的工程項目引進私營機
構資源的構思，以達致保存文物古蹟及促進旅遊業的目

的。他以上海為例，建議政府當局容許獲選的建議者在

該樓 現址旁邊興建高樓大廈，藉此提高該計劃的財政

可行性。他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建議書的評審準則。

13. 張文光議員支持把該樓 發展為一項文物旅遊設

施。他贊同石禮謙議員的見解，並指出限定該址只可提

供約 20 500平方米建築樓面面積，會使該計劃的發展及創
意受到局限，因而減低其財政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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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旅遊事務專員重申，可發展作商業用途的樓面面積
並無限制。有關地底發展的建議，可提交政府當局考慮。

根據政府委聘的財務顧問進行的評估，該計劃在財政上

可行，能達致保存和修復該址及把該址發展為文物旅遊

設施的雙重目標。關於評審建議書方面，當局會根據 4項
主要準則進行評審。這些準則分別是文物保存；技術、

環境及交通事宜；經濟和旅遊效益；以及以地價形式向

政府繳付的費用。有關建議書在非地價方面的表現所佔

的比重，會較在地價方面的表現所佔的為大，兩者分別

為 60%及 40%。旅遊事務專員補充，擬議的實施大綱加上
公開招標制度，應有助選出高質素的建議書。

15. 關於招標文件的條款，周梁淑怡議員表示，據她瞭
解，招標文件內不會訂明財務顧問估計可提供的約 20 500
平方米商用建築樓面面積，因此日後的計劃建議者可在

符合文物保存規定的規範內提出任何類型的發展建議。

旅遊事務專員肯定周梁淑怡議員的理解。

16. 石禮謙議員對政府當局的答覆並不信服。鑒於沒有
列明可作商業發展用途的樓面面積，他質疑在此情況

下，準投標者如何能提出其建議。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備

悉石議員的意見。政府當局答允考慮按主席的建議，在

招標文件中加入該項計劃可容許的地積比率。

實施時間表

17. 周梁淑怡議員察悉，在整幅現址土地於 2005年年底
前騰空後，該計劃需時 4年才能完成。她認為推行時間表
太長，並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有關過程。

18. 旅遊事務專員解釋，由於目前使用該址的部門均有
計劃遷置其設施及在 2005年或以前分期遷出該址，政府
當局會以分期移交土地方式批出該計劃。政府當局的目

標是在 2004年年初招標，並在完成與土地事宜有關的法
定程序後，於 2004年年底或之前選定建議者。該址會在
2005年分期移交，從而讓獲選的建議者可在 2005年年底
當整幅土地騰空交出之前，按有關法例的規定開始進行

所需的法定程序。該計劃的發展工作大約需時 36至 48個
月完成。按照這個時間表，估計該計劃可於 2009年或更
早時間完成。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回答主席的查詢時表

示，該計劃與其他同類計劃一樣，須受多條相同法例所

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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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重置安排

19. 單仲偕議員表示，民主黨支持發展該計劃。鑒於為
該樓 的現有使用者擬訂的臨時重置安排是推行該計劃

的先決條件，當局應加快有關安排，確保該計劃得以早

日完成。

20. 石禮謙議員雖支持發展該樓 ，但關注到政府當局

不應利用該項發展計劃藉機提出重置安排，這些安排若

是單獨提交財務委員會委員審議，通常不會獲得批准。

21. 劉江華議員憶述，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監獄發展
計劃時曾聲稱，使用多層樓宇作為監獄較使用矮層建築

物須承受較大的保安風險。有鑒於此，他關注到，現時

建議把 枝角收押所現有的 6座舊已婚職員宿舍改建為
臨時女子監獄，可能會引起保安問題，尤其是將會用作

女犯人囚倉的 枝角收押所第五座 (11層高 )及第六座 (12
層高 )。

22. 保安局副秘書長表示，政府當局同樣關注劉議員所
提的問題，並會額外增撥資源加強所需的保安措施及採

用合適的技術，確保改建後的監獄符合低度／中度設防

懲教設施的保安要求。雖然個別囚室在面積和間隔方面

可能會受到結構上的限制，但擬議重置安排可以在較短

時間內以合理成本迅速提供所需設施。

23. 丁午壽議員察悉，當局會耗資 2.5億元提供 650個懲
教名額 (即每名囚犯 40萬元 )。他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有關設施的預計使用期及日後的用途。

24. 保安局副秘書長表示，該等臨時設施將於 2005年至
2013年期間投入使用，直至喜靈洲的擬建監獄於 2013年
落成為止。至於喜靈洲監獄啟用後 枝角收押所將作何

用途，目前仍未有定案。

25. 張文光議員雖支持是項計劃，但表示他須對另外一
項有關喜靈洲監獄的撥款建議再作考慮。許長青議員詢

問，倘若喜靈洲監獄的撥款申請最終不獲批准， 枝角

收押所的臨時女子懲教設施會否繼續運作。

26. 保安局副秘書長表示，有關喜靈洲監獄發展計劃的
土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及初步工地勘測

工作的撥款建議業經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並即將提交

財務委員會批准。視乎可行性研究及工地勘測在兩年後

所得的結果，政府當局會向財務委員會提交喜靈洲擬建

監獄的撥款申請。她強調，當局因為預計到監獄過於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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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問題自過去 10年來會持續惡化，加上部分現有懲教
院所的設計經已過時，又非專為懲教用途而設，故此才

提出有關建議。保安局副秘書長明確表示，倘若喜靈洲

擬建監獄無法按照計劃動工興建，在 枝角收押所改建

的女子懲教設施將會繼續運作。

27. 劉江華議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就該樓 的現有設

施的重置安排提交撥款建議，他關注到若私營機構對該

樓 改建為文物旅遊設施的計劃反應並不熱烈，重置安

排的撥款可能付諸流水。他詢問當局是否應把有關撥款

建議押後，直至甄選計劃建議者的工作有結果為止。

28. 旅遊事務專員指出，為方便日後的計劃建議者進行
規劃，必需在招標文件內載明預計把該址移交予獲選建

議者的時間。為免出現任何延誤，政府當局需及早把相

關的撥款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否則該址便不能按

照擬議時間表移交予計劃建議者。

29. 警務處財務、政務及策劃處處長回應主席時表示，
為中區警署的警務人員擬訂的重置安排屬初步計劃。長

遠重置計劃的相關撥款安排將於較後階段才作考慮。

30.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普遍支持發展該計劃，但促
請政府當局在推行有關建議及重置安排時應考慮委員所

提的關注。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3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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